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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绥中县、昌图县财政局、科技局，省直有关单位：
　　现将《辽宁省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财政厅 省科技厅
　　 2013年4月11日
         辽宁省财政厅企业处拟文 2013年4月11日印发
辽宁省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辽政发〔2012〕16号）的要求，省财政设立辽宁省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由省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旨在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遵循自愿申请、公开受理、科学评审、择优奖励的原则。
第二章 奖励对象、标准及方式
　　第四条 在辽宁省内具有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
　　第五条 专项资金奖励近5年内企业为开发重大创新产品而通过开展技术攻关，在技术、工艺和产品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非涉密科技成果，每年奖励10项，每项给予100万元奖励。
　　第六条 专项资金以奖金形式支付获奖企业，用于奖励对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相关人员。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三章 申报条件及评审程序
　　第七条 申报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具有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二）企业领导重视技术创新工作，企业有明确的技术创新战略、完善的技术创新制度和先进的研发条件。
　　（三）企业的科技人员、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大型企业高于10%和5%，中小型企业高于30%和10%。
　　（四）企业近三个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大型企业高于2.5%。
　　2.中小型企业符合以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五）申报成果须是5年内完成的，在关键技术或者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
　　（六）申报成果的主要产品市场竞争力强，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对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条 将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纳入省科学技术奖，在省科技进步奖中设“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类别。设“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评审组”。
　　第九条 申报企业应登录《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管理信息系统》，提交申请材料。 
　　各市及省管县科技局负责对辖区内项目初审后，将拟推荐项目送各市及省管县财政局进行财务审核，各市及省管县科技局与财政局会签后形成推荐文件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和财务评审并提出考核意见后将考核结果报省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终审。省科技厅拟将获奖项目报省科技奖励委员会审定。省政府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
第四章 申报材料
　　第十条 申报企业应当提交《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申报书》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1．批准的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证明；
　　2．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和科研条件的相关证明；
　　3．企业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构成情况（数量和比例）和研发投入数额以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证明；
　　4．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和标准证明；
　　5．重大创新产品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其中，经济效益证明须包括近三个年度本企业财务报表和重大创新产品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分析；
　　6．对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作用的有关证明；
　　7．其他有关证明。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省财政厅负责安排年度专项资金预算，组织财务专家对项目申报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评审，参与项目申报单位现场考评，按有关规定拨付奖励资金。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负责发布申报通知，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审、现场考核，协同省财政厅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相关评审费用在省科技专项的项目管理经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公示结束后，无异议的成果完成企业将《获奖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奖金分配方案》提交省科技厅备案，并在方案中说明本企业配套奖励情况。
　　第十四条 获奖企业提供虚报材料的，一经查实，由省科技厅报省科技奖励委员会批准后，取消其获奖资格，由省财政厅全额收回奖励资金。
　　第十五条 企业收到奖励资金后，应按《获奖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奖金分配方案》将奖金及时发放给相关人员，不得截留、挪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